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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气候〔2023〕40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第二批 
低碳发展实践区终期评价工作的通知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杨浦区生态环境局、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

上海世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 

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2023 年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要点〉的通知》（沪环气候〔2023〕33 号）和《上海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世博园区等 5 个区域开展第二批低碳发展

实践区试点工作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7〕26 号）要求，为

总结梳理本市低碳发展实践区试点建设成效，拟开展本市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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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实践区的终期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上海世博园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

真如城市副中心、杨浦滨江南段 5 个第二批低碳发展实践区。 

二、评价方法 

采用自评价和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践区先行开展自评

价，提交自评报告和自评分表。在此基础上，我局将组织相关领

域专家召开低碳发展实践区终期评价会，由专家结合自评价、会

议沟通情况等对实践区进行评分。 

评分时需针对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逐项评价。 

指标体系设置了低碳目标、组织领导、统计体系、区域管理、

能源低碳化、低碳建筑、低碳交通、资源综合利用、碳汇、低碳

制造和产业 10 个指标项及 26 个指标内容，各指标内容均设有详

细的评分标准，满分为 100 分。此外，考虑到各低碳发展实践区

发展特点，还设置了加分项，分值为 10 分。 

三、评价结果及运用 

根据评分结果，将评价分值分为三个等级，优秀（85 分及

以上）、通过（60-85 分，含 60 分）和未通过（60 分以下）。 

终期评分结果将作为试点终期评价的重要指标。 

终期评价结果为优秀的，优先争取绿色信贷、气候投融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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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支持，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及本市相关优秀案例等。 

四、工作安排 

分为自评、验收评价、总结授牌，安排如下： 

（一）自评（2023 年 2 月-3 月中旬） 

各实践区参照申报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评价指标体系，按照

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自评价报告大纲（详见附件 2）编写自评价

报告（含自评分表）。自评分表请对照指标体系中“评分标准说明”

列出得、失分理由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盖章版自评价报告（含自

评分表）电子版请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提交至联系人邮箱，具

体由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统一受理。 

（二）验收评价（2023 年 3 月中旬-4 月） 

我局将召开实践区终期评价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 5 个

低碳发展实践区进行现场踏勘并逐一进行评价。专家根据指标体

系评分标准，参照实践区提交的自评价报告、自评分表、会议沟

通情况，对实践区进行现场打分，并提交专家评价意见。终期评

价会具体安排届时另行通知。 

（三）总结授牌（2023 年 5 月-6 月） 

我局将召开实践区建设总结授牌会，总结实践区建设进展情

况，反馈评价结果，进行低碳发展示范区授牌。总结授牌会具体

安排届时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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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戴洁、何淑英 

电  话：23117249、63897272 

电子邮箱：syhe@sicc.sh.cn 

 

附件：1. 上海市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评价指标体系 

      2. 上海市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自评价报告 

大纲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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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评价 
指标体系 

（基础项 100 分；加分项 10 分） 

 主体层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1 

低碳发展 

目标的设立 

（20 分） 

一、低碳目标

（20 分） 

低碳发展总体 

目标完成情况 

（20分） 

实践区低碳发展边界清晰，碳排放总量或强度目标

设置清晰，得 5分； 

完成低碳发展目标，得 15 分；完成低碳发展目标

80%以上，得 8分；完成低碳发展目标不足 80%，不

得分。 

 

2 

管理 

（30 分） 

二、组织领导

（6 分） 

区域低碳发展工

作推进框架和目

标责任评价考核

情况（6分） 

申报单位形成低碳发展工作组织管理推进体系，并

定期推进的，得 2分； 

申报单位明确低碳发展推进机构的职责，得 2分； 

将低碳发展目标任务纳入区域有关责任评价考核

体系，得 2分。 

 

3 
三、统计核算

（4 分） 

区域低碳发展目

标相关统计体系

情况（4分） 

完成区域低碳发展相关统计体系构建，得 2分； 

提出低碳发展总体目标相关的统计方法，得 2分。 
 

4 

四、区域管理

（20 分） 

区域低碳管理 

和实践情况 

（12分） 

区域内企业组织开展碳排放年度报告或碳披露，得

2分； 

发布区域内重点排放企业名单，并开展相应低碳管

理，得 2分； 

区域内企业参与碳标识、碳审计、碳认证、自愿减

排、ESG 等社会责任报告的，得 2分； 

区域内市级重点用能单位按要求建立能源计量体

系，得 2分；区域建立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和监

测，得 2分； 

区域内宾馆、餐饮、商场和社区等场所积极践行和

宣传低碳生活和消费理念，得 2分。 

 

5 

探索创新出台低

碳发展政策机制 

（4分） 

研究制定区域低碳发展相关支持或约束政策，得 2

分； 

安排低碳发展的专门资金，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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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层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6 
加强能力建设 

（4分） 

编制区域低碳发展建设导则的，得 2分； 

进行低碳发展相关政策、低碳技术和产品、低碳示

范项目推广、低碳科普知识等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得 2分。 

 

7 

实践 

（50 分） 

五、能源低碳

化 

（8分） 

可再生能源利用 

（3分） 

区域内实施若干项光伏、光热、风能、地热等可再

生能源利用项目的，1 个项目得 1 分，最高合计得

3分。 

 

8 

分布式供能和区

域能源中心建设

情况（3分） 

建设分布式供能系统的，得 3分。  

9 智能电网（2分） 建有智能电网等示范项目，得 2分。  

10 

六、低碳建筑

（10 分） 

新建建筑节能低碳

（4分） 

实践区创建以来，新建建筑 70%及以上达到绿色三

星及以上标准，得 3分； 

新建建筑 50%以上达到绿色三星及以上标准，得 2

分； 

实施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应用的，得 1分。 

 

11 
既有建筑实施节

能改造
[1]
（3分） 

推进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得 1分； 

既有建筑实施门窗、外遮阳、LED 高效照明、空调

等节能改造的，得 1分； 

既有建筑实施综合能效调适的，得 1分。 

 

12 

公共建筑分项计

量、能效对标和

公示（3分） 

区域内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建 100%安装分

项计量装置，并上传至区级能耗在线监测平台的，

得 1分； 

实施了区域公共建筑能效对标或公示的，得 2分。 

 

13 

七、低碳交通 

（10 分） 

公交系统建设 

（2分） 
公交站点或自行车停放点合理布置，得 2分；  

14 
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2分） 

建设区域慢行交通系统的，得 1分； 

设置导向指示、无障碍通道、遮阳设施和座椅等个

性化服务设施的，得 1分。 

 

15 
低碳交通工具和

设施（4分） 

路面采用具有可渗透功能的循环废弃材料建设，得

1分； 

区域内设置充换电站、天然气加气站等配套设施，

设置 1个得 1分，最高得 2分； 

区域内充电桩比例超过本市一类地区要求的（具有

充电设施停车位占总停车位占比的 15%以上），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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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层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16 
智慧交通系统建设

（2分） 

建设交通诱导系统的，得 1分； 

建设智能停车场的，得 1分。 
 

17 

八、资源节约

和综合利用 

（8 分） 

限塑及包装物减量

（2分） 

减少塑料和一次性用品使用的，得 1分； 

推进包装物减量，得 1分。 
 

18 
水资源节约和循

环利用（2分） 

推广使用节水设备的，得 1分； 

实施中水回用、雨水回收、江河水等非常规水资源

利用等示范工程的，得 1分。 

 

19 
湿垃圾就地利用 

（2分） 
开展湿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的，得 2分。  

20 
工业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
[2]
（2分） 

区域内工业固废集中收集，综合利用率高于 95%的，

得 2分。 
 

21 
九、碳汇 

（6 分） 

绿化覆盖率 

（4分） 

绿化覆盖率较申报时有一定提升，或高于 20%的，

得 2分； 

立体绿化较本市要求更高的，得 2分。 

 

22 
自然湿地保有率

[3]
（2分） 

自然湿地面积或生态效果（如生物多样性）较申报

时有一定提升，得 2分。 
 

23 

十、低碳制造

和产业 

（8 分） 

产值能耗水平
[4] 

（2分） 

产值能耗水平较申报时或本市相关要求有所降低，

得 2分。 
 

24 
清洁生产审核

[5] 

（2分） 
区域内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得 2分。  

25 
低碳产品和装备

生产、研发与技

术应用
[6]
（4分） 

区域生产低碳产品和装备，且产值明显提高的，得

2分。 
 

26 区域开展低碳技术研发或推广应用的，得 2分。  

27 
加分项 

（10 分） 
/ 

在低碳制度创新

和新技术推广应

用方面开展探索 

在能源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低碳新技术推广

应用、节能低碳新机制创新、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

制、温室气体统计排放核算体系建立等方面有突破

创新、取得明显成效的，每一项加 2分，最多加 10

分。 

 

合计  

注：[1]指标项针对“既有城区”设置，[3]指标项针对含湿地区域设置，[2]、

[4]- [6]指标项针对“产业区”设置。若终期验收时，上述基础项指标无法计

分，则按照实际得分折算为 100 分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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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终期验收 
自评价报告大纲 

 

一、基本情况 

1. 实践区概况（地理位置、面积，区域范围内的构成情况） 

2. 实践区创建以来低碳发展总体情况（包括总体目标和相

关指标完成情况，数据要包括起始年和验收年的进展，关于区域

碳排放相关核算可参考《上海市低碳示范创建工作方案》（沪环

气〔2021〕182 号）） 

二、低碳发展任务落实、成效和问题 

结合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方案及中期评价提出的建议和要

求，总结各项低碳发展任务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和问题。 

1. 能源低碳化 

2. 低碳建筑建设 

3. 低碳交通系统建设 

4. 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5. 碳汇建设 

6. 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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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 

结合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方案及中期评价提出的建议和要

求，总结在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和问

题。 

1. 管理组织形式（工作推进框架与目标责任考核情况） 

2. 碳核算统计体系 

3. 区域低碳管理和机制创新 

四、发展经验和后续工作 

1. 总结可供全市推广的低碳发展经验 

2. 下一步深化实践区低碳发展的工作考虑 

五、附件 

1. 自评分表 

2.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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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2 日印发 


